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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港在港區管理、航運發展、港

灣設施興建及改善上，均需即時及長期

且可靠之海氣象資料作為管理規畫之

依據。海氣象觀測資料常衍伸運用於天

然災害預警與分析，亦常作為數值模式

預報初始值、修正參考值、同步更新條

件以至結果的應證比對，各儀器測量成

果的準確度與其產出資料的正確性，直

接影響後續系統引用此資料的應用成

效。觀測資料錯誤的形成，可能發生在

物理量轉換、測值數位化、通訊的編碼

和解碼、儲存與解讀的過程之中，也可

能因為設備的老化與故障、人為疏失等

因素，讓最終紀錄資料遺失或是誤謬。

相較於正確的資料紀錄，錯誤的資料是

需要特別小心避免與謹慎注意的，因其

造成錯誤判斷、衍伸之作為所肇生的不

良性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本研究參考

美國海洋綜合觀測系統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IOOS) 所管理

維 護 的 海 洋 即 時 資 料 品 保 手 冊 

(Manual of Quality Assurance of Real- 

Time Ocean Data, QARTOD Manual) 

研提施行準則並檢驗現有臺北港觀測

數據有關風、波及流資料，由此資料品

管方式，可將資料進行分級，並剔除錯

誤資料，提升資料品質，讓觀測成果得

以運用在各領域。

一、前言 

美國的海洋綜合觀測系統 (IOOS) 

的前身是 1990 年代全球海洋觀測系統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是一多方機構 (主要參與者是

NOAA 轄屬研究單位) 共同參與為海

洋、海岸與美國五大湖水域的環境觀測

提供資料品管與資訊的專門組織。該組

織任務之一是對其資料品管檢測方案

進行持續且定期性更新與檢討，旨在提

供觀測資料的代表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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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各海域現場觀測數據的即時資料

品管準則並未標準化及綜整管理，而儀器

形式與觀測對象不同亦造成品管檢驗項目

的歧異，對此採用一系統作為即時資料品

管的實作建議－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冊 

(Manual of Quality Assurance of Real-Time 

Ocean Data, QARTOD Manual) 依儀器種

類與測站形式分類，提供標準化資料品質

控管檢測程序。現已有之手冊所針對的測

站儀器包含有高頻 (HRF) 雷達海面海流

儀、浮游植物計、超音波都卜勒海流波剖

面儀、水中營養鹽計、溶氧計、被動聲學

設備(水下聽音器)、溫鹽儀、水位計、波浪

計、風力計等。 

觀測值經即時資料品管篩選後，其

結果將一定程度地改變原始資料的呈

現，當品管的強度與限制條件越嚴苛，

影響的程度也就越大。如何選擇品管的

條件強度，實際上並無所謂的正確答

案，因此如何在品管篩選的檢驗過程中

適度保留彈性，依應用與分析目的提供

使用者參與選擇資料的品質。如表 1之

所示，QARTOD 將品管檢驗細分成 11

個項目，再依據檢驗之性質分成 3 大

組，依分析必要性的要求強弱依序分成

第一組－必要執行的測試、第二組－強

烈執行建議的測試與第三組－推薦執

行的測試。

二、研究方法 

2.1 數據品質狀態標記 

海氣象原始觀測數據經資料品管

檢驗後，將依據檢測結果給予資料品質

狀態標記，海域即時觀測資料的應用範

圍與方法相當廣泛與多樣化，各種應用

對於資料品質的需求亦是不同，常態性

的應用可能要求最高品質的資料加以

處理與分析，亦有使用者藉由疑慮性資

料的解析，找尋狀態異常發生的可能因

素，例如夏季颱風事件期間造成觀測值

大幅超越設定檢驗條件的上極限，甚至

有部分使用者會要求未品管的原始紀

錄，用以分析觀測站的運作狀況與干擾

成因。除了建議形式的狀態標記，可依

據特殊需求在品管檢驗時加註額外的

狀態標記，待後續人為品管時篩選與處

理。本研究所採用的狀態標記，參考 

IOOS QARTOD 2017 即時海洋資料品

管標記手冊版本 1.1，分級及定義闡

釋。版本 1.1 的品管標記符合多重標

準，包括美國 IOC/UNESCO 2013 提出

的 IOC 54:V3，歐洲海洋觀測系統的

DATA-MEQ (Pouliquen et al. 2011)，美

國大氣海洋局 (NOAA) 的海洋作業產

品與服務中心 (CO-OPS) 的資料標記

系 統  (Envans et al. 2003) 。

IOC/UNESCO 2013 54:V3 基層架構的

品質狀態標準標記分成 5種標記值，分

別是 1 至 4 及 9，對應的資料狀態為良

好、狀態未知、狀態可疑、狀態不良及

資料遺失。為了符合資料品管後應用的

方便及多樣性，QARTOD 資料品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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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修改 ICO 54:V3，並給予標註顏色分 類，詳細的協定如表 1所示。

 

表 1  QARTOD 基於 UNESCO 2013 協定之資料品質狀態標記 

Value 
Primary-Level Flag Short 

Name 
Definition 

1 Good 

Data have passed critical real-time quality control 

tests and are deemed adequate for use as 

preliminary data. 

2 
Not evaluated, Not 

available or unknown 

Data have not been QC-tested, or the information 

on quality is not available. 

3 
Questionable / suspect or 

High Interest 

Data are considered to be either suspect or of high 

interest to data providers and users. They are 

flagged suspect to draw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m 

by operators. 

4 Bad / Fail 

Data are considered to have failed one or more 

critical real-time QC checks. If they are 

disseminated at all, it should be readily apparent 

that they are not of acceptable quality. 

9 Missing data Data are missing; used as a placeholder. 

 

2.2 觀測數據檢核項目 

依照 QARTOD 手冊的建議，品管

流程即從 test1 開始，依次進行到

test11，其每項檢驗項目說明如表 2。有

關「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部分，除非

特定狀況，海氣象觀測站儀器的取樣頻

率應是穩定且不易有大幅度變動的，檢

查即時資料的時間戳記與實際傳達時

間的延遲，並且檢查時逐筆資料間的時

距是否正常。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

記值 1，若預定時間資料遺失，則給予

標記值 9，如圖 1；有關「資料格式檢

驗」部分，檢查遠端回傳的資料訊息是

否符合預定格式，包含資料的長度與檢

查碼是否正確。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

標記值 1，若訊息無法正確解析出觀測

結果，則給予標記值 4，如圖 2；有關

「座標資料檢驗」部分，檢查回傳訊息

中觀測地點的座標資訊是否正確，如測

站屬於可移動式，則需考量合理之測站

移動範圍，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

值 1，若位置超過測站位移合理值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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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則給予標記值 3，如果座標資訊的

經緯度值超過定義之極限，則給予標記

值 4。此檢驗項目主要是應用於海上浮

標海氣象站，或是海下滑翔式自動溫鹽

觀測儀 (glider)，本研究不論陸上或是

海下儀器，所有測站皆屬於固定式，且

無觀測座標位置回報，此品管檢驗預設

不進行計算與篩選；有關「極限值檢驗」

部分，正常狀態下，儀器與物理現象皆

有一定的極限值存在，使用極值鑑別可

迅速地篩除不合理的資料紀錄。若資料

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

過使用者給定的極值範圍，則給予標記

值 3，而如果觀測值超過儀器的極限，

則給予標記值 4；有關「季節性極限值

檢驗」部分，觀測目標的變化範圍有時

會明顯隨著季節而改變，經由統計長時

間跨距的季節性觀測極限值，可以有助

於篩選資料品質良好的紀錄。若資料通

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過

季節性變化的極值範圍，則給予標記值

3；有關「離群值檢驗」部分，有時受

到外在的影響或是儀器本身的雜訊所

致，產生明顯偏離群聚範圍的資料點。

利用前後連續的三筆資料，計算第一與

第三點的平均值做為參考，比較第二點

是否小於使用者要求的臨界值。若資料

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

過使用者給定的極值範圍底限，則給予

標記值 3，而如果觀測值超過給定的極

值範圍高限，則給予標記值 4。另可以

使用連續四點計算加權值之和，再比較

此參考值是否超過鑑別標準；有關「資

料變化率檢驗」部分，前後兩筆資料的

變化率應小於一定時間範圍內的標準

差，以此篩除時變率過大的資料點。若

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資料

變化率大於 3倍標準差，則給予標記值

3；有關「觀測值無變動檢驗」部分，

一部份市售儀器產品，當量測失效時會

持續輸出最後量測成功之數值，為避免

此錯誤結果造成不良影響，資料品管需

將此情況排除。將已知儀器解析度或是

最小變動量設定為判定值，當連續數筆

資料之變化幅度皆小於判定值時，即需

要將之篩出。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

記值 1，若連續 3 筆資料變化幅度皆小

於判定值，則給予標記值 3，若連續 5

筆資料變化幅度皆小於判定值，則給予

標記值 4；有關「複合變數檢驗」部分，

雖部分觀測現象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

性，但無法確認短週期間距內兩者資料

的相關性能有好的代表性。因此可藉由

交聯不同觀測現象的資料變化率檢驗

結果，提供品管篩分參考。當主要資料

變化率大於 3倍標準差，而輔助資料的

變化率小於 2倍標準差時，給予標記值

3。此檢驗僅提供後續分析之參考，故

不產生其他的標記值；有關「訊號衰減

檢驗」部分，所謂的訊號衰減係指儀器

觀測到的數值於一段時間內未有合理

的起伏變動，因此認定儀器可能靈敏度

衰退。檢驗方式是選定時距內的標準差

或是變化幅度是否大於臨界值。如果資

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標準差

小於警告臨界值，給予標記值 3，若標

準差小於失效臨界值，則給予標記值

4；有關「鄰近測站測值比較檢驗」部

分，若測站附近亦有相同的觀測項目資

料紀錄，則鄰站之測值可交互作為檢測

的材料。因無法確認短週期間距內兩者

資料的相關性能有好的代表性，所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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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兩者的資料變化率狀態進行篩分。當

主要資料變化率大於 3倍標準差，而鄰

站資料的變化率小於 3倍標準差時，給

予標記值 3。此檢驗僅提供後續分析之

參考，故不產生其他的標記值。 

簡言之，本研究測試項目分為三組

共 8項測試，因測站位置皆為固定且尚

無引用鄰近其他測站資料進行比對檢

核，故將測試 3、9、11 先行排除，有

關測試 1 至 5(test1~test5)，檢驗觀測數

據的時間連續、格式、綜合極值與區間

極值；測試 6 至 8(test6~test8)，檢驗觀

測數據是否為離群值、標準差異常或是

數值無變動；測試 9 至 11 (test9 ~ 

test11)，檢驗觀測數據共變異數、長時

距標準差、鄰站標準差。

 

表 2  QARTOD 品管檢驗項目 

執行要求分組 測試項目 說明 

Group 1 

 

Required 

Test 1  資料時序檢驗 

(Timing / Gap Test) 

檢驗資料點連續性與時間間隔正

確性 

Test 2  資料格式檢驗 

(Syntax Test) 

檢驗資料傳輸格式與編碼正確與

否 

Test 3  座標資料檢驗 

(Location Test) 
檢驗浮標測站之 GPS 座標資料 

Test 4  極限值檢驗 

(Gross Range Test) 

檢驗資料是否超過儀器或是物理

現象的極限值 

Test 5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 

(Climatology Test) 

檢驗資料是否超過逐月變化合理

範圍或是季節性變動的極限值 

Group 2 

 

Strongly 

Recommended 

Test 6  離群值檢驗 

(Spike Test) 

檢驗資料是否為短時距之離群值 

(outlier) 

Test 7  資料變化率檢驗 

(Rate of Change Test) 

檢驗資料的短時距變化率是否超

過觀測值標準差變化率 

Test 8  數 

(Flat Line Test) 

檢驗資料是否長時間僅有微小變

動或是毫無變化 

Group 3 

 

Suggested 

Test 9  複合變數檢驗 

(Multi-Variate Test) 

使用其他類型並具有相關性之觀

測值，檢驗資料的特性 

Test 10  訊號衰減檢驗 

(Attenuated Signal Test) 

檢驗資料於一定時間區間內是有

適當的變化量 

Test 11  鄰站比對檢驗 

(Neighbor Test) 

檢驗資料與鄰近測站觀測結果的

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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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料時序檢驗說明 

 

 

圖 2  資料格式檢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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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觀測儀器說明 

本研究檢核資料對象為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設置於臺北港地區之風及波

流測站，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有關波流觀

測 ， 採 用 的 為 底 錠 式 的 波 流 儀

(AWCP)，其觀測位置位於臺北港外海

如圖 3，其簡要規格說明如表 3；另外

有關風速量測之資料，使用的儀器為超

音波式的風速計，其觀測位置位於臺北

港北九碼頭附近的燈塔上方，觀測儀器

之位置請參考圖 3。

  

表 3  觀測儀器規格表 

項

次 
觀測儀器 取樣頻率 精度 儀器最大觀測限度 

1 波流儀(AWCP) 
波浪及海

流為 1Hz 

1. 波浪：小於測量值

的 1%/1cm 

2. 海流：測量值的

1%±0.5cm/s 

1. 波浪(底床至水面

距離)：100m 

2. 海流(底床至水面

距離)…25m 

2 超音波式風速計 
每 10 分鐘

1筆 

1. 風速： 

±2% (在 12m/s 時)  

2. 風向： 

±3°(在 12m/s 時)  

1. 風速… 

0 ～ 60m/s  

2. 風向： 

0 ～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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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測站示意圖 

 

3.2波浪及海流觀測數據檢核成果 

臺北港觀測樁之潮波流儀(AWCP)

波、流歷史資料所紀錄的項目包括波浪

的示性波高、週期與波向，海流的流速

與 流 向 。 資 料 自 2008/06/20 至

2018/9/30，資料紀錄間隔為 1小時，共

有 92,970筆資料。 

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AWCP 各觀

測項目儀器其給予的時間戳記是同

步的，不需要分特別區分波、流項

目，可擇一物理量代表之。經檢驗

後測站共有 1,063處時間不連續，如

圖 4 所示，為了易於辨識使用紅色

三角形記號表示資料時間不連續之

起點與終點，而綠色三角形則代表

該資料點前後時間皆不連續。圖 5

則 2011年 12月至 2012年 1月間資

料資料連續檢驗結果放大。

  

風速儀 波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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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波流資料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圖 5  2011 年 12月至 2012年 1月間海流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2. 資料格式檢驗：臺北港測站 AWCP

波、流資料格式經檢驗後並無異常

。 

3. 極限值檢驗：AWCP 屬於底碇式測

站，系統亦無輸出座標資料，故跳

過座標資料檢驗。本測站使用的

AWCP 規格所能觀測的流速範圍為 

±10 m/s，考量緩衝幅度，建議流速

時間(西元年-月) 

流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日) 

流
速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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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極限為±15 m/s。現場流速以 4

節(2 m/s)為使用者限制條件。流向

應在 0至 360度之間。波向同樣在 0

至 360 度之間。波浪之硬體週期需

大於 0sec、小於 30sec 之間，使用者

限制條件則是 0 sec至 20 sec間。波

高硬體限制為大於 0m、小於 40m 之

間，使用者限制條件則是 0 m 至 10 

m。檢驗成果顯示如圖 6所示，示性

波高有 13 筆記錄失效(標記值為 4)

、波浪週期有 97筆資料失效、波向

4筆資料失效。其他項目皆是通過。

結果如圖 7，圖中紅色點代表資料超

過極限條件，綠色點則是超越使用

者設定之注意值資料紀錄。

 

 

 

圖 6  海流資料極限值檢驗 

時間(西元年-月) 

時間(西元年-月) 

流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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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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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波浪資料極限值檢驗 

 

4.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分別統計 12月

至隔年 2月(冬季)、3月至 5月(春季

)、6 月至 8 月(夏季)以及 9 月至 11

月(秋季)之流速與波高分布，計算累

積百分比超越 99.9%之流速與波高

作為檢驗時極限值參考，其結果如

圖 8 與圖 9 所示。選擇冬季、春季

流速 1.1 m/s，夏季、秋季流速 1.2 m/s 

為極限值，選擇冬季、夏季、秋季

波高 6.5 m，春季波高 4.5 m 為極限

值。用此標準檢驗結果顯示，海流

流速共有 138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

考極限值，而示性波高則有 122 筆

。

 

 

 

 

 

 

 

 

 

 

時間(西元年-月) 

時間(西元年-月) 

時間(西元年-月) 

波
向 

(度)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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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月 3 月-5月 

 

流速(m/s) 流速(m/s) 

6月-8月 9 月-11 月 

 

流速(m/s) 流速(m/s) 

圖 8  季節性海流流速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12月-2月 3月-5月 

 
波高(m) 波高(m) 

6月-8月 9 月-11月 

 

波高(m) 波高(m) 

圖 9  季節性示性波高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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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離群值檢驗：使用鄰近三點方法計

算離群值，參考流速變化之低限為

0.6 m/s，上限為 1 m/s，檢驗成果顯

示流速共有 6筆資料失效(標記值為

4)，有 65 筆資料可議(標記值為 3)

。參考波高變化之低限為 1 m，上限

為 2 m/s，示性波高共有 279筆資料

失效，另有 423 筆資料可議，發生

於 2013年 10月之離群值如圖 10中

紅色三角形標記所示。參考週期變

化之低限為 5sec，上限為 10 sec，共

有 73筆資料失效，137筆可議。

 

 

 

圖 10  示性波高離群值檢出結果 

 

6. 資料變化率檢驗：以 8小時區間的 3

倍標準差為臨界值，資料可議(標記

值為 3)的計有流速 124筆、波高 294

筆、週期 1188 筆。 

7.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海流流速及流

向有 883段紀錄連續 5次(標記值為

4)數值相同，如圖 11所示，波高有

1段紀錄連續 5次數值相同，波浪周

期有 17段紀錄連續 5次數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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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海流觀測值無變動檢出區間 

 

8. 訊號衰減檢驗：為了檢驗資料於一

定時間區間內有適當的變動量，選

擇 12 至 24 小時間隔內的標準差小

於 1/20 之系統標準差時，觀測值視

為訊號衰減，小於 1/10 系統標準差

則觀測值宜進一步檢查。經檢查後

計有流速 813 筆、波高 694 筆、週

期 58 筆呈現訊號衰減。例如圖 12

所示，示性波高於 2012 年 3 月 18

日檢出訊號衰減結果。

 

 

 

圖 12  示性波高訊號衰減檢出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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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風觀測數據檢核成果 

臺北樁測站風速與風向是每 10 分

鐘記錄一筆資料，紀錄的項目包括風

速、風向、最大風速與最大風向。測站

資料自 2009/08/26 至 2018/11/30，共有

355,669筆資料。 

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風速與風向

儀器其給予的時間戳記是同步的，

因此不需要分特別區分，可選擇任

一物理量代表之。經檢驗後共有

25,221處時間不連續，其中有 18 筆

單點紀錄，前後資料皆不連續，如

圖 13所示，其中紅色三角形記號表

示資料時間不連續之起點與終點，

而綠色三角形則代表該資料點前後

時間皆不連續。 

2. 資料格式檢驗：臺北港測站風速與

風向資料格式經檢驗後並無異常。

 

 

圖 13  風資料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3. 極限值檢驗：參考風速計規格限制

，設備觀測風速上限為 75m/s。使用

者設定風速上限為 50m/s。風向則是

0至 360度之間。檢驗成果顯示最大

風速資料有 6 筆超過極限，最大風

向則有 22筆資料不合理，其餘平均

風速、風向皆通過測試。 

4.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分別統計 12月

至隔年 2月(冬季)、3月至 5月(春季

)、6 月至 8 月(夏季)以及 9 月至 11

月(秋季)之平均風速分布，計算累積

百分比超越 99.9%之風速作為檢驗

時極限值參考，其結果如圖 14所示

。選擇冬季、春季風速 17 m/s，夏

季風速 20.5 m/s、秋季風速 19.5 m/s

為極限值。用此標準檢驗結果顯示

，共有 367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考

極限值，如圖 15中綠色標號所示。 

5. 離群值檢驗：使用鄰近三點方法計

算離群值，參考平均風速變化之低

限為 4m/s，上限為 10 m/s，最大風

速變化之低限為 6m/s，上限為 20 

m/s，檢驗成果如圖 16與圖 17 所示

，平均風速計有 199 筆離群值，最

大風速則有 2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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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月 3 月-5月 

 

平均風速(m/s) 平均風速(m/s) 

6月-8月 9 月-11 月 

 

平均風速(m/s) 平均風速(m/s) 

圖 14  季節性平均風速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圖 15  季節性平均風速極限值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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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平均風速離群值檢驗 

 

 

圖 17  最大風速離群值檢驗 

 

6. 資料變化率檢驗：以 8小時區間的 3

倍標準差為臨界值，資料可議(標記

值為 3)的計有平均風速 1925筆，最

大風速 2126筆。 

7.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平均風速有 129

段紀錄連續 5次(標記值為 4)數值相

同，如 21 所示，最大風速有 14833

段紀錄連續 5次數值相同。 

8. 訊號衰減檢驗：為了檢驗資料於一

定時間區間內有適當的變動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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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12 至 24 小時間隔內的標準差小

於 1/20 之系統標準差時，觀測值視

為訊號衰減，小於 1/10 系統標準差

則觀測值宜進一步檢查。經檢查後

計有平均風速 158 筆呈現訊號衰減

。 

3.4 小結 

有關臺北港風波流測站 8項檢驗統

整結果如下，Test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

驗：風資料檢驗後共有 25,083處時間不

連續；波流資料經檢核後共計有 906處

時間不連續。Test2 資料格式檢驗：各

測站資料格式經檢驗後均無異常。Test4

極限值檢驗成果：最大風速有 6筆超過

極限，最大風向有 22 筆資料不合理；

示性波高有 9筆記錄失效、波浪週期有

54 筆資料失效、波向 2 筆資料失效。

Test5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成果：風資料

有 336 筆資料；海流流速有 76 筆資料

超過季節性參考極限值。示性波高有 61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考極限值。Test6

離群值檢驗成果：平均風速計有 192 筆

離群值，最大風速則有 15 筆；海流流

速計有 3筆資料離群值。示性波高計有

154筆離群值，波浪週期計有 73筆離群

值。Test7 資料變化率檢驗成果：平均

風速計有 1,925 筆資料可議，最大風速

則有 2,126 筆；海流流速計有 124 筆資

料可議。示性波高計有 294 筆資料可

議，波浪週期計有 1,188 筆資料可議。

Test8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成果：平均風

速計有 1,925 筆資料可議，最大風速則

有 2,126 筆；海流計有 883 段資料紀錄

連續 5筆相同，示性波高計有 1段資料

連續 5 筆相同，波浪週期計有 17 段資

料連續 5筆相同。Test10 訊號衰減檢驗

成果：平均風速計有 158筆資料呈現訊

號衰減；海流計有 813筆資料呈現訊號

衰減，示性波高計有 694筆，波浪週期

計有 1758筆資料呈現訊號衰減。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參考美國海洋綜合觀測系

統所管理維護的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

冊檢驗現有臺北港有關風、波及流之觀

測資料，透過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資

料格式檢驗、極限值檢驗、季節性極限

值檢驗、離群值檢驗、資料變化率檢

驗、觀測值無變動檢驗、訊號衰減檢驗

等 8項檢驗，可將資料分項品管，來決

定資料的價值，方便未來進行統計分析

時，資料的選用。綜整品管統計顯示，

風力品管方面，平均風速資料的品管通

過率大部分在 85%以上，最大風速的品

管通過率在約在 55%，平均風向及最大

風向的品管通過率約在 97%；另外有關

波浪、週期品管通過率則偏低需進一步

在探討其原因，有關流速部分品管通過

率則高達為 96%，示性波高及波向主要

被標記原因是因為超過儀器及物理現

象的極值(test4)，建議未來應針對測站

地理位置特性，進一步分析波高是否有

受到地形影響。 

本研究初步建置臺北港的觀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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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品管規範，並按此品管規範完成歷年

(至 2018年底)品管工作。然上述所分析

之資料品質而言，觀測數據仍有待釐清

了解的狀況。建議未來應對臺北港測站

之環境特性、使用的觀測儀器特性、相

同觀測項目的相關性，不同項目之間的

相關性(如風速與波高)，各觀測項目之

間的季節性比對等，再做進一步分析與

探討，以利更精緻化的修改符合臺北港

海氣象環境特性的品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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